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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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3NM202

5062200

27

1992 年至今，外乡

人逐步将呼伦贝尔市

新巴尔虎左旗罕达盖

苏木巴音布日德嘎查 3

万多亩的集体草牧场

破坏进行耕种。

呼伦

贝尔

市新

巴尔

虎左

旗

涉及

公共

利益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1992 年至今，外乡人逐步将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罕达盖

苏木巴音布日德嘎查 3 万多亩的集体草牧场破坏进行耕种”部分属实。

该地块位于罕达盖林业施业区，于 1993 年至 1998 年间，根据原呼伦贝尔盟《批

转关于违纪开荒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经呼伦贝尔盟公署开荒审批后，对南

部大兴安岭与呼伦贝尔交界的林缘黑钙土地区进行开荒，均具有《开荒审批表》，举

报地块属于依政策、经审批开荒。按照《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以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明确林地管理边界规范林地管理的通知》文件，关于“一、

坚持统一底图，规范林地管理。（二）依据“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划分历史节点，

处理开垦林地问题。一是“三调”为耕地，实际属于《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制止毁林

开垦和乱占林地的通知》印发以前开垦国有林区、国有林场的国有林权证范围内的林

地（湿地、草地），按照耕地管理，不纳入林业监管执法”规定，该地块为合法耕地，

不属于开垦嘎查集体草场形成耕地。经查询国土调查成果、套核耕地保护红线数据，

群众举报地块为耕地保护红线内耕地 2.89 万亩，其中：基本农田 2.81 万亩、一般耕

地 0.08 万亩，权属为国有，由新巴尔虎左旗政府经营管理。

部分

属实

加强草

原管理。

做好群

众沟通

工作。

加强日常管理和巡查力度。加

强群众沟通解释，做好政策解读。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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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3NM202

5062200

28

1.“呼伦贝尔市大

地生态环境建设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实施的

红花尔基水库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提

升与保护修复工程。该

项目已取得合法审批

手续（草原、湿地临时

占用批复及环评等），

位于红花尔基林业局

林权证范围内，权属清

晰，不存在争议，不涉

及 举 报 人 的 个 人 草

场。”但按照土地一调、

二调卫星航拍，都可以

证明举报人在该草地

上使用 30 余年。而且

当地农科局在 2017 年

草场确权时未去现场

和牧民核实草场情况，

直接办公室随机落土

确权，且举报人手里有

党员代表、牧民代表、

其余牧民共同签字证

明当时确权有问题”

2.“2022 年经第

三方公司鉴定评估后，

红花尔基水电公司向

当事人全额支付补偿

款，并与当事人签订补

偿协议，补偿协议中明

确“补偿款到位后，乙

方确认在甲方控制汛

限水位(即：正常蓄水

位 752.4 米)以下运行

的情况下，不再因征地

或淹没草场等问题向

甲方提出任何权利”。

举报人认为该草场永

久性破坏，且在草场的

很多点位均达到 752.4

米以上，因此说明当年

已近永久性的征用了

草场，但是没有给举报

呼伦

贝尔

市鄂

温克

族自

治旗

涉及

利益

纠纷

问题

1.经核查，“呼伦贝尔市大地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实施的红花尔基水

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提升与保护修复工程。该项目已取得合法审批手续（草原、

湿地临时占用批复及环评等），位于红花尔基林业局林权证范围内，权属清晰，不存

在争议，不涉及举报人的个人草场。”但按照土地一调、二调卫星航拍，都可以证明

举报人在该草地上使用 30 余年。而且当地农科局在 2017 年草场确权时未去现场和牧

民核实草场情况，直接办公室随机落土确权，且举报人手里有党员代表、牧民代表、

其余牧民共同签字证明当时确权有问题”，该问题不属实。

《土地调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8 号）第二十八条规定：“土地

调查成果应当严格管理和规范使用，不作为依照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调查对象实施

行政处罚的依据，不作为划分部门职责分工和管理范围的依据”。因此，举报人反映

的土地一调（没有影像）、二调卫星航拍影像不能作为确定土地使用人及权属的依据。

举报人反映草场问题实际为举报人弟弟草场，其草场证面积为 1200 亩。原草场

证为 2012 年向嘎查提出申请办理。2017 年，根据国家和自治区要求及国家六部委《关

于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旗农科局开展

了确权登记工作。旗农科局委托九鸿国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伊敏苏木吉敦嘎查

牧民草场进行测绘，依据举报人弟弟 2012 年原草场证坐标，2017 年经实地测量后落

图确定了权属范围，出具了《草原承包勘查登记表》《草原确权颁证登记台账》，举报

人弟弟 2017 年已签字确认，并签订草原承包合同，确权数据具有法律效力，不存在

权属不清问题。

2.2022 年经第三方公司鉴定评估后，红花尔基水电公司向当事人全额支付补偿

款，并与当事人签订补偿协议，补偿协议中明确“补偿款到位后，乙方确认在甲方控

制汛限水位（即：正常蓄水位 752.4 米）以下运行的情况下，不再因征地或淹没草场

等问题向甲方提出任何权利”，举报人认为该草场永久性破坏，且在草场的很多点位

均达到 752.4 米以上，因此说明当年已近永久性的征用了草场，但是没有给举报人永

久性的征地补偿款。常年淹没草场，导致草场的土壤和植被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

下严重渗水，生态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内容不属实。

经核实，红花尔基水利枢纽工程于 2006 年获得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关于呼伦

贝尔市红花尔基水利枢纽工程核准的通知》，批复枢纽工程淹没及工程占地共计

2048.54 公顷，其中水库淹没土地 1932.67 公顷。红花尔基水电分公司于 2006 年 8

月 19 日与土地权属单位签订了征占用林地补偿协议书，并缴纳补偿费，补偿程序经

过原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2021 年，举报人就水库淹没自家草场问题进行上访，经

属地政府调查取证并落图比对，举报人 16.87 亩草场位于红花尔基水利枢纽工程征占

林地范围内，旗政府依据内蒙古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向举报人支付了安置补偿费。综

上，红花尔基水利枢纽工程已完成永久性征占补偿工作。2024 年 12 月 25 日至今，红

花尔基水库并未发生超过汛限水位 752.4 米的情况，未对举报人草场造成损失。根据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水库蓄水

都是自然降雨及冰雪融水经过地表径流汇集造成的，不会对水源造成污染。因此举报

人反映情况不属实。

3.2024 年 12 月 17 日，红花尔基水电公司与信访人经呼伦贝尔市非诉纠纷调处中

心调解达成一致意见，并与信访人签订调解协议书及息诉罢访承诺书，举报人称该承

诺书时效只到 2024 年年底”内容属实。

经核实，《息诉罢访承诺书》明确“本人（乙方）对此处理表示满意，并承诺息

诉罢访，将不再因红花尔基水库蓄水淹没草场问题向华能伊敏煤电公司红花尔基水电

分公司要求2023-2024年间的赔偿，自觉维护信访秩序，不再追究2023-2024年之事”，

部分

属实

做好群

众政策

疏导和

沟通工

作。加大

监管力

度。

1.持续做好举报群众政策疏导

和解释沟通工作。

2.合理调配库存水量，确保在

水库安全运行的同时不损害当地牧

民草场。

3.加大施工企业监管力度，督

促企业严格落实文明施工要求，确

保生态建设项目发挥效益，严防环

境污染问题发生，减少对周边群众

的影响。积极稳妥有序推进“一地

多证”历史遗留问题。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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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永久性的征地补偿

款。常年淹没草场，导

致草场的土壤和植被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地下严重渗水，生态环

境受到污染和破坏。

3.“2024 年 12 月

17 日，红花尔基水电

公司与信访人经呼伦

贝尔市非诉纠纷调处

中心调解达成一致意

见，并与信访人签订调

解协议书及息诉罢访

承诺书。”举报人称该

承诺书时效只到 2024

年年底。

4.“红花尔基水电

公司聘请专业第三方

与信访人共同赴现场

对水库淹没区进行勘

界，信访人对勘界无异

议。”举报人称第三方

公司是红花尔基水电

公司自己找的第三方，

未向举报人提供工作

证及资质，举报人当时

也没有对勘界结果进

行签字认可，当时已提

出异议。

5.2023 年 8 月红

花尔基林业局用举报

人的 140 亩土地领取

呼伦贝尔市大地生态

环境建设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临时征占用补

偿款 1406196 元，要求

将临时征占用补偿款

退还举报人，举报人称

呼伦贝尔市红花尔基

林业局与呼伦贝尔市

大地生态环境建设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有签

订 协 议 ， 签 订 了

1406196 元的临时征占

因此举报人反映《息诉罢访承诺书》时效只到 2024 年底属实。2024 年调解后至今，

红花尔基水库未发生超过汛限水位 752.4 米的情况，未对举报人草场造成损失。

4.“红花尔基水电公司聘请专业第三方与信访人共同赴现场对水库淹没区进行勘

界，信访人对勘界无异议。”举报人称第三方公司是红花尔基水电公司自己找的三方，

未向举报人提供工作证及资质，举报人当时也没有对勘界结果进行签字认可，当时已

提出异议”问题不属实。

经核实，为进一步明确水库淹没区占地范围，红花尔基水电分公司 2024 年委托

辽宁巨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进行了勘测定界，辽宁巨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具有乙级测

绘资质，2024 年已在鄂温克族自治旗自然资源局进行资质备案。测绘公司根据《土地

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采用 RTK 点放样法，依据占地范围放样图上的坐标数据转换

坐标，放样出每个坐标点，在位置上埋设混凝土界桩。

红花尔基水电分公司是依据《关于对呼伦贝尔市红花尔基水利枢纽工程核准的通

知》《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关于红花尔基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内蒙

古自治区水利厅关于报送呼伦贝尔市红花尔基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意

见的函》《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签订红花尔基水利枢纽工程占用林地补偿协议书

有关问题的批复》等文件，聘请专业第三方公司对水库淹没区进行勘测定界，勘界范

围只在征占地范围内进行，不涉及举报人草场，不侵占举报人权益。

5.“2023 年 8 月红花尔基林业局用举报人的 140 亩土地领取呼伦贝尔市大地生

态环境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临时征占用补偿款 1406196 元，要求将临时征占用补偿

款退还举报人，举报人称呼伦贝尔市红花尔基林业局与呼伦贝尔市大地生态环境建设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有签订协议，签订了 1406196 元的临时征占用地补偿协议，该协议

已邮寄至督察组”该问题不属实。

经核实，呼伦贝尔市大地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就占用红花尔基林业局

施业区内国有土地进行补偿，是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自治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

知》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要求。项目不占用举报人草场，补偿款与举报人无关，因

此将临时占用补偿款退还举报人不合理，举报人所反映问题不属实。

6.“大地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施工期间将东南侧的路用固定的网围

栏围堵，导致举报人拉草车无法进出，该公司施工导致北侧的近 200 亩草场无法进出，

因此无法使用”问题不属实。

经核实，大地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施工期间，仅对项目临时占用草原

和湿地区域进行安全文明施工围栏防护，没有超审批范围进行施工或圈占。举报人反

映的“北侧的近 200 亩草场无法进出，因此无法使用”区域不在举报人草原承包经营

权范围内，为红花尔基林业局林权证范围内国有土地，举报人不应使用和进出该区域

草场，举报人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7.“1980 年伊敏苏木吉登嘎查成立，因此对地块有权属，有草场本，后期红花尔

基林业局成立，有林权证，导致发生“一地两证”问题，多年至今并未解决。导致牧

民的草场在征用后，林业局的林权证生效，牧民损失了利益。诉求解决“一地两证”

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鄂温克族自治旗与红花尔基林业局“一地两证”问题由来已久，是特定

历史时期不同政策导向造成的。多年来，已落实承包到户草场始终由牧民经营管理，

虽然存在“一地两证”问题，但始终未侵犯牧民个人利益。按照《关于加强呼伦贝尔

市属林业六局国有草场监管的通知》“红花尔基林业局林权证范围内，已发放草原承

包经营权证的国有草原由经营权单位管理”，也进一步明确了牧民对已发证草场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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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补偿协议，该协议

已邮寄至督察组。

6.大地生态环境

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在施工期间将东南

侧的路用固定的网围

栏围堵，导致举报人拉

草车无法进出，该公司

施工导致北侧的近 200

亩草场无法进出，因此

无法使用。

7.1980 年伊敏苏

木吉登嘎查成立，因此

对地块有权属，有草场

本，后期红花尔基林业

局成立，有林权证，导

致发生“一地两证”问

题，多年至今并未解

决。导致牧民的草场在

征用后，林业局的林权

证生效，牧民损失了利

益。诉求解决“一地两

证”问题。

用管理权利。2025 年，鄂温克族自治旗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一地多证”问题摸排工作

要求，全面加快排查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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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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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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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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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情况

3

X3NM202

5062200

32

呼伦贝尔市牙克

石市牧原镇兴隆沟建

筑石料矿，兴隆沟建筑

石料矿周边，存在多个

矿坑，牙克石市当地自

然资源局随意批复采

矿证，当地有 20 多家

采石企业，无其余部门

的批复，拿着采矿证到

处随意开采，破坏草原

草场。

呼伦

贝尔

市牙

克石

市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牧原镇兴隆沟建筑石料矿，兴隆沟建筑石料矿周边，存

在多个矿坑”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牙克石市牧原镇兴隆沟建筑石料矿”由牙克石市自然资源局于 2025 年 6

月 13 日首次颁发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 2025 年 6 月 13 日至 2028 年 6 月 13 日。该

矿山为新设矿山，矿区及周边以往未设置过采矿权，矿区范围内南侧存在 1 处历史遗

留采坑，面积约 700 平方米。矿区周边 0.5 公里范围内存在 4 个小规模采坑，面积约

1600 平方米，经套核历年影像资料，均为历史形成采坑，经实地核查，已自然恢复植

被。

2.关于举报人反映“牙克石市当地自然资源局随意批复采矿证，当地有 20 多家

采石企业，无其余部门的批复，拿着采矿证到处随意开采，破坏草原草场”的问题不

属实。

经查，截至 2025 年 6 月，牙克石市共有建筑用石料采矿权 13 宗。2023 年底前原

有建筑用石料采矿权 5 宗，其中，3 宗停产、1 宗未建设、1 宗已申请闭坑正在恢复治

理。为保障牙克石市“十四五”期间国道 605（原省道 204）线根河至牙克石段公路

工程等重点项目砂石土用料需求，经专家论证，在采矿权投放数量、位置符合采矿权

准入条件前提下，2024 年至今，牙克石市自然资源局根据《牙克石市矿产资源总体规

划》，经征求生态环境、水利、发改、应急、林草、文旅、交通、军事、森工集团、

属地政府同意，经牙克石市政府出具符合资源环境承载力说明并批准后，挂牌出让 8

宗建筑用石料采矿权，挂牌过程符合《矿业权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审批程序合理规

范。其中 2宗生产、6 宗未建设，6 宗未建设建筑用石料矿正在逐步办理立项、林草、

建设用地、安全生产许可等相关手续。

2 宗已生产的矿山项目为牙克石市库都尔镇原林东建筑石料矿和牙克石市库都尔

镇原林建筑石料矿。其中牙克石市库都尔镇原林东建筑石料矿涉及草原 108.159 亩，

位于内蒙古森工集团库都尔林业公司施业区范围内，已于 2024 年 8 月 7日依法依规

取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准予牙克石市库都尔镇原林东建筑石料矿项目征收使用

草原的行政许可决定》，审批面积 108.159 亩，采矿证区域面积 108.9 亩，申请占用

的草原全部位于采矿证范围内。不存在破坏草原草场行为。牙克石市库都尔镇原林建

筑石料矿涉及草原 57.3 亩，位于内蒙古森工集团库都尔林业公司施业区范围内，已

于 2024 年 8 月 7日依法依规取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准予牙克石市库都尔镇原

林建筑石料矿项目征收使用草原的行政许可决定》，审批面积 57.3 亩，采矿证区域面

积 58.95 亩，申请占用的草原全部位于采矿证范围内。不存在破坏草原草场行为。

牙克石市库都尔镇原林建筑石料矿和牙克石市库都尔镇原林东建筑石料矿分别

取得了牙克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项目备案、水利局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批、生

态环境局牙克石市分局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内

蒙古自治区矿山安全监管局安全生产许可证。

部分

属实

加强矿

山日常

监管

组织自然资源、林草、生态环

境等相关部门加强监督管理，矿山

企业生产建设手续办理齐全前不允

许生产开采，企业投产后督促矿山

企业按照“边生产、边治理”原则，

及时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与土地复垦

工作。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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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X3NM202

5062200

35

呼伦贝尔市陈巴

尔虎旗巴彦库仁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巴彦

市场中间有一条胡同，

从 2023 年至今，巴彦

市场将垃圾倾倒在胡

同内，导致整条街道恶

臭，有人来检查时，有

人就把两栋楼中间用

一个铁门锁起来。

呼伦

贝尔

市陈

巴尔

虎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举报人反映“从 2023 年至今，巴彦市场将垃圾倾倒在胡同内，导致整条

街道恶臭”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巴彦市场位于陈巴尔虎旗安奔街与宝日希勒路交叉口东北 140 米，共有 98

家商户经营肉类、食品、服装、布艺等销售，由巴彦市场业主委员会委托安康物业公

司负责监管保障市场日常环境卫生。巴彦市场内设有 12 处垃圾箱，安康物业公司监

督商户将生活垃圾倾倒在垃圾箱内，第三方公司每日及时将垃圾转运处理。在巴彦市

场设有东门，市场东侧与巴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间有一条巷道，巷道长 110 米、宽

7 米，面积约 770 平方米，未进行地面硬化且存在杂草，即举报人所指“胡同”。经现

场核实，存在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约 1.2 立方米生活垃圾堆积在巷道内，为近日商

户偷倒导致，非长期堆积。因巷道内未安装监控设备，无法调查取证到具体责任人。

2.关于举报人反映“有人来检查时，有人就用把两栋楼中间用一个铁门锁起来”

问题不属实。

经查，因胡同间距较窄，经常有居民和商户在内违规停放车辆，为规范巴彦市场

周边停车秩序，2024 年陈巴尔虎旗综合执法局加装了铁门，平时为封闭状态，防止外

来车辆随意停放，不存在有人来检查时，将两栋楼中间用铁门锁起来的情况。

部分

属实

加强日

常巡查，

加强群

众宣传

通沟工

作

1.陈巴尔虎旗住建局、综合执

法局、巴彦库仁镇于 6 月 23 日立即

将约 1.2 立方米生活垃圾清运并妥

善处理，通过清洁地面和覆土有效

消除异味；在易发生倾倒垃圾区域

设置 3 处警示牌，拆除巷道栅栏和

铁门。

2.督促安康物业公司于 6月 25

日在巷道内安装 2 处监控设施，有

效规范现场秩序。

3.陈巴尔虎旗分管领导带队组

织住建、综合执法、巴彦库仁镇等

单位向各商户讲解整改情况，并向

商户进行宣传引导和警示教育。

4.组织巴彦库仁镇在巴彦市场

各个出口张贴《关于禁止在市场周

边随意倾倒垃圾的公告》，动员商户

参与日常卫生监督并签署《保护市

场环境承诺书》。

5.督促安康物业公司强化举

措，举一反三，立行立改，坚决保

障巴彦市场及周边环境卫生质量。

6.加强宣传。向商户普及垃圾

分类知识及《环境卫生管理规定》，

引导商户自觉维护市场周边环境，

杜绝随意倾倒垃圾行为。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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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呼伦贝尔市巴林

林业局棚户区改造巴

林佳园 A区违规建设锅

炉，取暖期，白天正常

使用除尘设施，夜间不

用，粉尘扰民。小区污

水未接入市政管网，化

粪池有漏缝，影响地下

水。

呼伦

贝尔

市牙

克石

市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呼伦贝尔市巴林林业局棚户区改造巴林佳园 A 区违规建设锅炉”情况不属实。

经现场核查，呼伦贝尔市巴林林业局棚户区改造巴林佳园 A 区为巴林林业局棚户

区改造巴林佳园小区的一部分。目前在用锅炉为一台 16 蒸吨燃煤锅炉和一台 10 蒸吨

备用燃煤锅炉，2019 年 10 月巴林林业局编制了《呼伦贝尔市巴林林业局棚户区改造

工程巴林佳园小区供热系统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取得了原牙克石市环

境保护局环评批复文件。2020 年 4 月，巴林林业局开展了自主验收并于 2020 年 6 月

通过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牙克石市分局固废、噪声环保竣工验收。该项目已于 2022

年 9 月取得排污许可证。

2.“巴林佳园 A 区锅炉，取暖期白天正常使用除尘设施，夜间不用，粉尘扰民”

情况不属实。

呼伦贝尔市巴林林业局棚户区改造工程巴林佳园小区共分 A、B、C 三个区域，配

套建设有一个供热锅炉房统一供暖，其供热系统，按环评要求安装有除尘设施，包括

多管除尘器和布袋除尘器，并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委托扎兰屯市鸿德伟锅炉管道安装

有限公司对除尘器布袋进行了更换（共 430 个）。多管除尘器、布袋除尘器与锅炉串

联，产生的烟尘必须得经过除尘器才能从烟筒排放，锅炉运行后除尘器无法单独停运。

现场检查时，该供热锅炉房已季节性停止使用，经调取该单位 2024 年 1 月以来 5 次

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检测报告及 11 次锅炉排放口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均为合格。

3.“小区污水未接入市政管网，化粪池有漏缝，影响地下水”情况部分属实。

小区污水未接入市政管网问题属实。

呼伦贝尔市巴林林业局棚户区改造工程巴林佳园A区位于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博

克图镇巴强社区，距离博克图镇区 60 公里，距离牙克石市区 190 公里，由于历史原

因，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未建设市政排水管网。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小区已按要

求建设玻璃钢化粪池，但配套检查井为砖混结构未采取防渗措施，产生的生活污水由

呼伦贝尔林安热力公司每两天一次用污水车抽排至当地政府指定地点排放。

为核实确定该小区周边地下水环境是否受到影响，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牙克石

市分局已于2025年 6月 25日聘请相关机构对呼伦贝尔市巴林林业局棚户区改造工程

巴林佳园 A 区东、南、西、北四个区域浅层地下水开展监测。

部分

属实

加强日

常巡查

和监管

力度

1.检查井未采取防渗措施问

题，巴林林业局已经制定整改方案，

正在加快推进整改。

2.待地下水监测结果出具后，

依法依规开展下一步工作。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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